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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银行上调首套房贷首付

银监会称首套首付比例仍为三成

■浙江：部分银行调整首套房贷

首付至四成，利率上浮 5%~10%

在信贷额度尤为紧张的 2011 年，先是多家银

行取消了首套房贷利率优惠， 近日部分银行又开

始在首套房贷首付比例上“动刀”。 浙江《都市快

报》5 月 11 日报道，建行、中行、农行各自浙江省

分行日前均调整了首套房贷政策， 首付已上调至

四成， 房贷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再上浮 5%

~10%。

针对媒体报道，中国建设银行表示，该行浙江

分行确已将首套房贷首付已上调至四成， 但并不

是全国范围内调整。 而农行、中行则表示，该行浙

江分行并未上调首付比例， 仍执行不低于三成的

首付款比例标准。

■北京：首套房贷未收紧，未来

存在上调可能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行、农行、工行、建行

四大国有银行在京首套房贷仍然按照首付比例三

成的政策执行。其中，工行、建行、农行信贷部相关

人士明确表示， 首套房贷款利率没有任何优惠，

“最低”即为基准利率。 中行某支行信贷专员则表

示，最高优惠只能是下浮 15%。

针对外地首套房贷首付比例提至四成的说

法，四大国有银行的信贷人员都统一表示，目前为

止还未收到总行的任何通知，首付比例仍为三成。

“今天为止首付比例仍是三成，但不能保证何时会

出现变化。 ”建行信贷部相关人士告知记者。 中行

上述信贷专员则直接建议，如果想做首套房贷款，

最好抓紧办理，即使未来不会调整首付比例，贷款

额度可能也会更加紧张。

■广州：不止一家银行上调首套

房贷款首付

目前工行、建行、中行、农行广东省分行都一

致表示，没有收到总行相关调整的政策，对于首套

房贷的首付和利率政策并没有做出任何调整。 然

而记者致电市内部分国有银行的网点进行咨询，

发现目前广州确实已有不止一家国有银行将首套

住房贷款首付上调至四成。

岗顶一家大型国有银行房贷部门负责人对记

者表示，目前首套房按照国家基准利率，首付上调

至四成， 贷款利率要根据客户的信用评级上调

10%~15%；二套房利率上浮 10%~20%，首付为五成

至六成。 随后，记者致电多家国有银行了解情况，

部分网点客户经理称， 房贷额度相当紧张，“首套

房首付比例上升到四成， 房贷利率在基准利率基

础上上浮 10%”。

■郑州： 购房者需要准备更充足

的资金

记者从工行、中行、招行等银行了解到，目前

在郑州，在这些银行办理首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仍

然执行的是不低于三成的标准， 利率均为基准利

率，最低首付比例并没有提高。

尽管郑州目前对首套房的首付比例尚未调

整，但一家大型国有银行个贷部经理提醒道，如果

选择现在购房，购房者需要准备更充足的资金。目

前各家银行几乎都存在房贷审核周期变长， 条件

越来越苛刻的情况。 购房者不仅要在准备首付款

时资金略微充裕，也要做好利率上浮、每月偿还额

增加的准备， 现在一些城市已经开始针对首套房

贷款，执行利率上浮 5%至 10%的政策。

■近七成网友反对首套房贷首付

比例提高

买房的门槛一高再高， 让不少网民大呼吃不

消。“首付提高到四成，这让我们没有房的小青年

情何以堪！”“我刚刚提交的贷款申请就算通过了，

我也买不了房了……”“银行这样做是有自身的考

虑。减少贷款有利于消除经济泡沫。但是这样做也

毫无疑问会增加刚性需求者的负担。 ”不难看出，

首付的提高让很多人都揪起了一颗心。确实，以一

套总价 100万元的新房为例， 首付以及利率调整

前，首付款是 30万元，而一旦首付提高至四成，马

上就多出了 10 万元的房款，对于“刚需”来说，可

谓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更不用提后续利息的增多

对首套房置业者的挫伤。 应该说，首付的提高，多

少误伤到了“刚需”一族。

许多首次置业的市民对当前房贷形势表示不

满，认为自己“被误伤”。 有调查显示，对于首付比

例提高，67.6%的网友表示“不希望成为现实”。 高

达 83.7%的受调查者表示，此举一出，受影响最大

的将是“刚需”人群。

业内人士指出， 提高首付比例后， 会使一些

“刚需” 人群因凑不够首付而延缓或放弃购房计

划。 （本报综合）

本报“家园”

版 5 月 6 日刊发

的《首套房贷首付

或提至五成》一

文，提到有消息称

银监会可能于 5

月出台新规，个人

首套房贷首付可

能将提高至五成。

对此银监会有关

负责人很快回应，

表示首套房购房

贷款最低首付比

例仍为三成，监管

要求并未改变。不

过， 无风不起浪，

近日有江苏、浙江

等地媒体报道称，

当地多家银行提

高了首套房贷款

首付比例。国内部

分银行也已经悄

然提高了首套房

贷的准入门槛。市

场人士认为，信贷

额度如此紧张，首

付比例提高的可

能性完全存在。

人均每月居住支出数据打架引质疑

■国家统计局4次解释难服众 ■称本月 18日公布详细数据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 “111 元”还是“680

元”？ 国家统计局网站上两组相差悬殊的居住

价格数据近日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 5 月 11

日国家统计局举行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就这

一问题进行了详细解释，并表示本月 18 日将

公布居住价格的详细数据。 这是该局第 4 次

就这一数据进行解释。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 2010 年国民经

济核算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居民人均每月

居住支出为 111 元。 这一与公众自身消费感

受不符的数据引发了人们的质疑。

5月 10 日， 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发表了一

篇题为《统计是一门科学———一个统计人对

人均 111 元居住支出的思考》的署名文章，重

新解读了这 111元。 作者认为，人均 111元每

月的居住支出并不是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而

是住户调查得来的，它只包括房租、水电费、

燃料费、取暖费、物业费、维修费等日常消费

支出，并计算出 2010 年城镇居民每人每月用

于居住的实际支出在 680元以上。

这两个相差悬殊的数据引发了公众的广

泛关注和追问。 在国家统计局的发布会上，新

闻发言人盛来运解释说，文章发布在“统计工

作研究”栏下，仅为个人思考，并不代表国家

统计局观点。 他指出，住房支出既包括居住消

费支出，又包括住房投资支出，在计算时，住

房投资支出应分摊在居住消费中， 折算为虚

拟房租。 文章作者对居民消费支出中居住支

出口径理解出现了偏差， 将住房支出混同于

居住消费支出， 将居住支出与居民购买商品

住宅支出相加计算得出的 680 元实际上夸大

了居民消费中的居住支出水平。

此前，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副主

任王有捐已对于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月支出的

“111元”进行了说明。 盛来运表示，统计局内

部的员工对于口径的理解尚有偏差， 普通公

众更难免产生误解。

发布会上， 多个记者提问均围绕居住价

格这一话题， 盛来运分析说，4 月份居住价格

同比上涨 6.1%，环比上涨 0.4%。 从同比上看，

价格涨幅出现回落， 这说明房地产调控已经

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还具体解释道，发

布的居住价格中包括三项内容： 水电燃料类

的价格，建筑材料及相关装修用材料价格，还

有房租价格。 此次 CPI方案进行根本的改革，

用按照市场租金来替代以前按照购房贷款利

率的办法来反映居住情况的变化， 将以前的

用贷款利率替代房租更改为虚拟房租。 此外，

盛来运还表示，根据居民消费支出变化情况，

居住类价格占 CPI 的权重也将相应提高，大

概占 20%左右。

国家统计局此前的三次解释是：

第一次：111元中不含购房款。

5月 4 日晚， 国家统计局网站刊文称，中

国现行统计城镇居民居住支出包括： 水电燃

料费、房租、物业费等，但不包括购建房支出

和自有住房虚拟租金。“人均居住月支出 111

元”是租房户和自有住房户的居住支出均数。

调查样本中，自有住房户比重超过 80%。

第二次： 官网刊文称去年全国人均月居

住支出超 680元。

国家统计局网站 10 日刊文，再次就“人

均 111元居住支出”话题进行解读。 该署名文

章称 2010 年城镇居民每人每月用于居住的

实际支出在 680 元以上。 这部分支出包括住

户调查口径的居住支出和一部分购房支出，

不包括居民自有住房虚拟租金。

第三次： 统计局官员纠正人均居住支出

680元说法，称数据被夸大。

统计局网站署名文章就“人均 111 元居

住支出”进行解读后，该文章作者国家统计局

核算司郑学工发表声明纠正该说法， 称用于

居住的实际支出 680 元／月实际上是夸大了

居民消费中的居住支出水平。

国家发改委

商品房未明码标价

每套罚五千元

违规情节严重的吊销执照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 中新网房产频道获悉，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月 11 日就开展商品房

销售明码标价专项检查发出通知。 通知要求，各

地要立即组织开展专项检查，要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并依法严惩和公开曝光。

以下为通知摘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

省会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

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从 5 月 1 日起

已经施行，为了确保该项《规定》得到切实贯彻执

行，各地要立即组织开展专项检查。 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进行提醒告诫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组织本辖区内所有房

地产开发企业，集中学习解读《价格法》《价格违

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和《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事

先提醒告诫，防范销售商品房不明码标价、不按

规定明码标价和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发生。

二、加强工作指导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

业的指导，包括销售商品房明码标价应当标示的

内容，申报价格和“一套一标”的办法，采用标价

牌、价目表、价格手册或者电子信息屏、多媒体终

端、电脑查询标示的注意事项等。 深入细致地引

领、帮助房地产开发企业做好商品房销售明码标

价各项工作，让消费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三、逐一进行检查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近期要集中人力和时间，

迅速组织开展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执行情况专

项检查，对本地所有房地产开发企业正在销售的

商品房，实行拉网式排查，确保每个新开发的居

民住宅小区、每个正对外公开发售的楼盘、每套

出售的新建商品房都检查到位，无一遗漏，不留

空白。

四、明确检查重点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商品房销售明

码标价执行情况专项检查，要重点查处房地产开

发企业下列行为：

(一)销售商品房不明码标价；

(二)未在交易场所醒目位置明码标价；

(三)未按规定实行“一套一标”；

(四)未一次性公开全部预售房源；

(五)标示信息不全，没有按照规定内容明码

标价、公示相关收费；

(六)在标价和公示的收费之外加价、另行收

取未予以标明的费用；

(七)违反公平、公开、自愿选择原则，单独或

者串通其他部门、 中介机构强制或变相强制收

费；

(八)虚假折扣、虚假优惠，或者利用虚假信

息、模糊语言、容易使人误解的标价方式进行价

格欺诈；

(九)其他违反明码标价规定销售商品房的

行为。

五、工作方式方法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开展商品房销售明码标

价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可以采取直接检查、下查

一级、交叉检查，依靠群众举报提供线索、从售楼

广告寻找线索和主动检查发现线索相结合，明查

与暗访相结合，集中统一行动与分散编组检查相

结合，约请新闻媒体全程跟踪报道等灵活多样的

方式方法，确保专项检查取得实效。

六、依法严厉处罚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开展商品房销售明码标

价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对违反相关规定的要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并依法严惩和公开曝光。房地产

开发企业违反明码标价规定未实行“一套一标”，

按《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每

套处 5000元罚款。 构成价格欺诈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处 5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要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通过严厉惩处，切实保障

《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贯彻执行。


